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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07-038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07 年 8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17 日上午 8: 30 在浙江省杭州市红星文化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董事蒋家明先生因出差在外，无法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特

授权委托董事梁旗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吴子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10 项议案：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07 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07-037 号文；《2007 年半

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文件。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

会处理公司持有的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持有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议案中简称“海螺型材”）

33,954,545 股股份，而海螺型材已于 2006 年 3 月 17 日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根据海螺

型材股改时我司做出的承诺，其中 18,000,000 股股份已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上市流通，

剩余股份 15,954,545 股将于 2008 年 3 月 17 日上市流通。 

为了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本届董事会（第二

届）及下届董事会（第三届）按市场出售的方式和价格，并结合出售时的金融市场环

境、海螺型材股票市场交易量以及投资人的投资意向等多种因素，以市值出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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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等各种通行方式分次部分出售或一次性全部出售公司所持的上述已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上市流通的 18,000,000 股海螺型材股份，以及将于 2008 年 3 月 17 日上市流通的

15,954,545 股海螺型材股份，以获得现金股款用于投资公司主营业务。 

本授权有效期限 1 年，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如在有效期内，董事会

没有出售上述股份，以后继续出售须重新授权。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

子公司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720 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

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72%，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0 万元；经营范围：空调杀菌系统及水系统消毒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暖通

空调、冷冻冷藏、洁净室、手术室、楼宇自动化、给排水等设备销售及工程的技术咨

询、工程安装、调试和运行管理；民用及工业项目的节能改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07- 042 号《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 

4、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葛亚

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葛亚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止。有关葛亚飞先生的个人简历见附件 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 2007-041 号公告。 

5、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具体修改条款内容详见附件 2。 

修订后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其附件《浙江盾安

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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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文件。 

6、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文件：《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7、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接待

与推广工作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文件：《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 

8、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文件：《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 

9、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营销

体制变革的议案》。 

10、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07- 043 号《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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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个人简历 

葛亚飞，男，中国国籍，1973 年 7 月生，研究生学历。1995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江苏申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销售部经理；2002 年 1 月至 2005

年 9 月任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区域总监；2005 年 10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江苏风神空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市场总监；2007 年 6 月至今任浙江

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葛亚飞先生目前专职于本公司，其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盾

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葛亚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 2： 

一、《公司章程》修改对照条文： 

1、第四十条 第（十三）项  “股东大会有权对下述对外权益投资项目、投

资或委托投资项目、资本性资产购建与出售项目及对外借款项目作出决议：” 

 

第 1 款  原章程内容为：“1、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5,000 万元或以

上的对外权益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对原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受让权益、增资

扩股，单独或与第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新企业等）；” 

现修改为：“1、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大于上年末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20%的

对外权益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对原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受让权益、增资扩股，

单独或与第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新企业等）；” 

 

2、第一百一十条  第二段  “董事会有权对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做出决议：” 

第（一）款  原章程内容为：“（一）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500 万

元以上（不含 500 万元）至 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元）之间的对外权益投资

项目；” 

现修改为：“（一）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大于人民币 500 万元，且等于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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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上年末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20%的对外权益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对原有企业

的收购兼并、受让权益、增资扩股，单独或与第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新企业等）；” 

 

3、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七）项 “董事长有权批准如下对外权益投资项目、

资本性资产购建与销售项目及销售或采购项目：” 

第 3 款  原章程内容为：“3、批准公司同一客户年度累计金额或单笔金额在

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不含 1,000 万元）的销售或采购项目；” 

现修改为：“3、批准公司同一客户年度累计金额或单笔金额大于人民币 2,000

万元的销售或采购项目；” 

 

4、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第（十）款  原章程内容为：“批准公司年度累计金额在人民币 5万元或以下

的资本性资产购建项目和资本性资产出售项目；批准公司同一客户年度累计金额

或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或以下的销售或采购项目；” 

现修改为：“批准公司年度累计金额等于或者少于人民币 5万元的资本性资产

购建项目和资本性资产出售项目；批准公司同一客户年度累计金额或单笔金额等

于或者少于人民币 2,000 万元的销售或采购项目；” 

 

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对照条文： 

1、第十五条  第二段  “董事会有权对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做出决议：” 

第（一）款  原议事规则内容为：“（一）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不含 500 万元）至 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元）之间的对外权益投资

项目；” 

现修改为：“（一）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大于人民币 500 万元，且等于或者

少于上年末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20%的对外权益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对原有企业

的收购兼并、受让权益、增资扩股，单独或与第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新企业等）；” 

 

2、第十七条  第(七)款  “董事长有权批准如下对外权益投资项目、资本性

资产购建与销售项目与销售或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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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  原议事规则内容为： “3、批准公司同一客户年度累计金额或单笔

金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不含 1,000 万元）的销售或采购项目；” 

现修改为：“3、批准公司同一客户年度累计金额或单笔金额大于人民币 2,000

万元的销售或采购项目；” 

 


